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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僑務委員會扶助清寒與遭逢

變故僑生，補助其生活所需，畢其安心向學之政策，藉由工讀或學習扶

助方式，協助培養與學習自立能力，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 家境清寒。 

(二) 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三) 因遭逢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故，造成經濟重大負

擔。 

(四) 其他造成經濟重大負擔之情形。 

前項第一款之情形，得參酌下列文件之一或僑生在臺生活情況認定之： 

(一) 僑生所提供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 家長在臺定居，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

單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三、 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申請本工讀金及學習扶助金，已補助者應予

以停發： 

(一) 前一期拒絕參與或無故未依學校規劃履行工讀，致工讀績效不佳。 

(二) 前一期內記大過一次以上。 

(三) 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易科罰金或緩刑宣告。 

(四) 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四、 補助名額及金額：依當年度僑務委員會核定分配之人數及金額辦理。 

五、 申請及審核方式：學生逕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並進行書面審查，

必要時安排面試，並依校內相關聘用流程規定辦理。 

六、 實施方式： 

(一) 工讀金及學習扶助金採每年二期辦理。工讀或學習服務時段，以不

影響課業為主。 

(二) 工讀金：工讀時薪不得低於勞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 

學習扶助金：學習扶助金為公法上救助性質，不適用勞動法規。 

七、 僑生工讀期間如經服務單位反應績效不佳，勸導仍未積極改善查證屬實



者撤銷其工讀資格。 

八、 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